
福建理工大学仪器设备到货、开箱与点验货记录表

	使用人/采购人
	
	使用单位/采购单位
	

	设备清单

	设备名称
	型号
	台/套数
	单价（元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存放地点（具体到房号）
	

	到货确认情况

	到货日期
	
	到货外包装完好
	□是  (否

	使用方确认（签字）
	必须签字
	供货商/厂家（签字）
	参与签字

	开箱点验货情况

	装箱数量
	    箱
	出厂清单（装箱单）
	□有  □无

	设备外观是否完好
	□是 □否
	规格型号是否相符
	□是  □否

	出厂检验报告
	□有 □无
	产品合格证
	□有  □无

	安装/操作/维修说明书
	□有 □无
	其他技术资料
	

	点验结论

	是否点验合格
	必须填写
	有无异常情况
	必须填写

	其他说明：如：是否存在延期供货情形，数量变化等。

	点验

确

认
	开箱点验货人员
	签名
	职称/职务
	日期

	
	使用方代表
	参与签字
	验收：副高及以上
	年  月  日

	
	使用方代表
	参与签字
	验收：副高及以上
	年  月  日

	
	使用方代表
	参与签字
	验收：资产管理员
	年  月  日


注：1.仪器设备到校后，应予以确认并及时开箱与实物点验货，作为实物验收的必要材料由使用单位归档。
教学、科研、生活后勤设备：单次采购3万元以上项目，此表作为货物签收，使用方代表由本校教职工1人即可；单次采购3万元以下项目，此表视同验收报告，使用方应3人（2名副高职称/职务及以上专家、资产管理员）。行政办公设备：此表视同验收报告，使用方含资产管理员≥3人单数参与验收，单件3万元（含）以上、批量10万元（含）以上应≥5人单数参与验收。

